
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

申请期限：2022年   月至 2022年12月

姓    名 电    话

证件号码 合同编号

申请事项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按时足额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存在困难，申请阶段
性部分偿还并不作逾期处理。

符合条件 提交材料

□ 受疫情影响经济收入明显降低或失去经济收入
身份证、工作单位证明或失业证明、行业协会证
明等佐证材料。

□ 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 身份证、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证明。

□ 隔离、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 身份证、隔离或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的证明。

申请人保证：

    在申请期内每月还款          元；在2023年1月31日前偿清应还未还贷款本息。

申请人签字：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注：1.本表申请范围仅限于住房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中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部分。

    2.目前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征信信息每月将上月数据报送人民银行一次（预计年内会
按照系统对接情况改变）。当月申请的，申请人当月逾期数据不作为逾期报送，上月数
据不予修改。

    3.住房公积金贷款每月20日计息。每月20日（不含）前申请的，当月无复利、罚
息，每月20日（含）后申请的，当月结计复利、罚息。


